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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供需匹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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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提升江苏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通过构建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效率进行评估，发现“技术接受水平”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政府行为、农技推广机制

和农业科技市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供需矛盾，科技成果与需求脱节导致经营主体技术接受水平较低。同

时，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视角，提出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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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投放基层面临着分散和分化的农户，由此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1]。土地细碎化和农民阶层分化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土地继承、分割和转让等因素的影响[2]，农村土地

逐渐细碎化，导致农户面临土地利用的困境。同时，农民阶层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

这些问题给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带来了挑战，因为农民群体的分散和分化使得农业技术的传播和采纳变得困难[3]。在适度规模经

验要求背景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和采纳行为至关重要。适度规模经验要求农户在一定规模下进行农业经营，

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4]。然而，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对技术的需求和采纳行为可能存在差异[5]。因此，了解和分

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技术推广策略和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对农民分化对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研究。此外，对于

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科技推广供需问题的综合研究也较为有限。因此，有必要研究江苏省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技术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情况。通过了解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供给和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建立适应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基于此，本研究以高校地方协同组织的产业联盟为依托，通过深入调研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旨在分析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供需情况。通过调查和研究，可以揭示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技术需求和采

纳行为方面的差异，并为加强江苏农业科技推广的应用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1 江苏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情况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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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状况

在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家、产业联盟理事长（包含社员）、农场主、合作社成员和种养殖大户进

行的问卷调查中，共发放了 170 份问卷，剔除 11 份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问卷后，共有 159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3.5%。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增长迅速，规模经营已见成效农民合作社发展壮大，成为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农业产业联合体

蓬勃发展，带动作用明显。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相较于小农户表现出更年轻且更知识化的特征，逐渐形成乡村的

“精英”人群。在这些负责人中，68.2%的人年龄在 50 岁以下，63.5%的人接受了高中及以上的教育。从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到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的年龄逐渐趋向年轻，学历也逐步提升，尤其是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具有明显

的“精英化”特征。总体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江苏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提高其科技接受水平，是

实现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关键，也是推动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

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内容日益多元化，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发挥关键作用。调研数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主要经营内容以粮食和果蔬种植为主。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以粮食种植为主的比例最高，而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内容

更为多样化。在经营类型更多元的合作社中，主要包括粮食、蔬果、农产品加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农业龙头企业中，主要

包括农产品加工、蔬果、农旅观光和园艺花卉。这种多元化的经营内容反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另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益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也逐步增长，已逐步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调查数据显示，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利润额逐年增加，且普遍高于普通农户的水平，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

经逐步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1.2 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

目前江苏省已初步建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截至 2021 年，累计形成了包括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

组织、专业公司、供销社和农业协会等在内的社会化服务主体约 6.8 万个。一方面，各类主体开展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统防

统治、生产托管等形式，强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生产。2021 年全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460 万 hm2 次，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统防统治和农机作业等三项环节服务面积达 179.93 万 hm2 次。社会化服务已成为我省农业生产关键力量。另一方面，农业科技

成果的转化应用率仍然相对较低。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存在一些课题偏离需求方向的问题，农科教产学研合作往往流于形式，

社会化服务的专业化、信息化、市场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化服务在集成绿色新品种、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物质装备

等方面存在不足，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运用程度不高，对农业生产环境和服务质量的监测还不够精准。

一些地区生产服务依赖本地大户提供兼业化的服务，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低。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部门、各类新型服务主体和从

业人员的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6]。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诉求与农技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多元化诉求

2.1.1 人力资源需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员工队伍呈现出相对年轻化的趋势，然而，40 岁以下的员工比例仅占 35.58%，表明年轻一代对于农业

工作的参与意愿不高，这进一步突显出“农二代”继承问题的严重性。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当前最迫

切的需要是培养和引进农业产业领军人才；同时，一些经营主体希望放宽农业从业人员的参保年龄，以应对当前农业劳动力人

口老龄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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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土地使用需求

根据调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表示土地碎片化问题仍然存在。大多数经营主体担忧租金可能会上涨，因此，他们希望

能有稳定的租金预测，希望能签订较长期的土地流转合同以增加投入，而部分经营主体对于产业发展配套的用地表达了需求，

例如解决农业设施用地利用难题。

2.1.3 财政支持需求

在关于“财政政策支持”的调研中，76.2%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希望得到项目扶持，53.7%的新型经营主体希望得到贴息贷

款，51.3%的经营主体希望获得新购农机具方面的补贴，而 31.6%的经营主体希望获得农地综合整治项目补贴。

2.1.4 经营与销售渠道需求

农业经营主体普遍期待扩大销售渠道。目前，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主要销售方式还是“卖给个人或收购站”。他们急需

能够通过新型销售模式和平台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与此同时，相较于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品

牌数量较少，因此，他们对于建立品牌的需求十分迫切。

2.2 农技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农技服务效率仍然低下，各推广主体融合度不高[7]。以江苏省为例，目前提供农技服务的主体包括农技推广机构、

专业协会或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组建的农机推广中心分别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然而，农技推

广中心在实施过程中只遵循政府部门的命令，受到行政干预的限制。其次，当前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在粮油等大宗农作物的生

产环节，对烘干、仓储、销售以及金融保险等产前产后环节的配套服务供给不足。一些薄弱环节，如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

等环节供给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最后，针对经济作物与养殖业的服务也相对欠缺，亟需提升社会化服务对农业全产业链

以及农、林、牧、渔等产业的覆盖率和支撑作用。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江苏省广大小农户以及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发展。

3 基于熵权——模糊综合评价组合模型的农技成果转化率评价

3.1 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文献和实际调查情况，本研究构建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的规则，在研究中，基本

假设与问卷指标假设相似，得到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技成果转化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目标层）A 二级指标 （准则层）B
三级指标（评价因子）C

农技成果转化率 A1

农业科技市场 B1

成果供给 C1

成果需求 C2

交易平台 C3

政府行为 B2

财政资金投入 C4

科技管理体制 C5

政策支持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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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接受水平 B3

受教育程度 C7

经济水平 C8

经营规模 C9

农技推广机制 B4

人才结构 C10

推广体系 C11

外部环境因素 C12

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以熵权法来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表 2），有效规避了专家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弊端，从而较好地综合熵权法的客观性和

模糊综合评价的整体有效性。

(1）在预先设计评价规则的前提下，设获得 m 个农户的 n 个评价指标的评价数据，组成初始评价指标数据矩阵 R:

式中，rij 为第 i个农业经营主体对第 j项指标评价。

(2）根据评价数据计算评价体系中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式中: ， 通过选择 k 使得熵值满 0≤Hi≤1。

(3）根据所求熵值，计算第 j 项指标差异性系数：

(4）指标差异性系数值的大小反映了该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其值越大，对评价的影响程度也越大；反之，则越小。因此，

第 j 项指标的熵权重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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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项指标权重

维度 指标 权重 权重合计 组内权重

农业科 技市场

成果供给 C1 0.091 5 0.2344 0.39

成果需求 C2 0.077 9 0.33

交易平台 C3 0.065 0 0.28

政府

行为

财政资金投入 C4 0.057 6 0.2443 0.24

科技管理体制 C5 0.095 4 0.39

政策支持 C6 0.091 3 0.37

技术接

受水平

受教育程度 C7 0.107 5 0.2809 0.38

经济水平 C8 0.087 8 0.31

经营规模 C9 0.085 6 0.31

农技推 广机制

人才结构 C10 0.073 7 0.2409 0.31

推广体系 C11 0.075 4 0.31

外部环境因素 C12 0.091 3 0.38

3.3 模糊评价模型计算

(1）根据已建立的问卷调查评分数据（表 3）建立评估对象因素集 U。

(2）建立评估对象评语集 V和量化等级。首先，建立评语集 V=(v1,v2,v3,v4,v5）=（很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很

重要）；其次，对评语集对应的等级进行量化，得到 Y=(y1,y2,y3,y4,y5）。

表 3 问卷调查评分（单位：分）

指标因子 很不重要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很重要

农技成果供给 11(6.92%) 8(5.03%) 10(6.29%) 60(37.74%) 70(44.03%)

农技成果需求 7(4.4%) 8(5.03%) 22(13.84%) 51(32.08%) 71(44.65%)

农技成果交易平台 2(1.26%) 16(10.06%) 15(9.43%) 56(35.22%) 70(44.03%)

农业科技财政投入 3(1.89%) 10(6.29%) 19(11.95%) 70(44.03%) 57(35.85%)

农业科技管理体制 11(6.92%) 7(4.4%) 24(15.09%) 56(35.22%) 61(38.36%)

农业科技政策支持 11(6.92%) 9(5.66%) 6(3.77%) 63(39.62%) 70(44.03%)

受教育程度 15(9.43%) 5(3.14%) 15(9.43%) 61(38.36%) 63(39.62%)

经济水平 10(6.29%) 9(5.66%) 16(10.06%) 73(45.91%) 5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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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 7(4.4%) 13(8.18%) 24(15.09%) 60(37.74%) 55(34.59%)

农技推广人才结构 6(3.77%) 10(6.29%) 16(10.06%) 55(34.59%) 72(45.28%)

农技推广体系 6(3.77%) 13(8.18%) 11(6.92%) 68(42.77%) 61(38.36%)

农技推广环境因素 12(7.55%) 6(3.77%) 12(7.55%) 72(45.28%) 57(35.85%)

运用归一化， ，其中 mi 为评价等级，相应 Y=(0,0.25,0.50,0.75,1.00）。

(3）建立各因素的评分隶属函数和综合评价矩阵 R，求出隶属度和 R，获得模糊集。

(4）通过综合评价矩阵 R 求模糊综合评价集 B，即：

B=W×R

最后，去模糊值，即用模糊综合评价集 B 和测量标度 H 计算出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分数 E:

E=B×Y

式中有 Y=（很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很重要）=（0,0.25,0.50,0.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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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熵权法权重确定为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模糊权向量，综合评价矩阵 R 求模糊综合评价集 B（表 4):

表 4 一级评价指标结果

一级评价指标 B 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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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 差 中 好 极好

B1 0.0451 0.0643 0.0964 0.3515 0.4423

B2 0.057 0.0534 0.1015 0.3894 0.3985

B3 0.0684 0.0541 0.1123 0.4013 0.3538

B4 0.0521 0.0594 0.0812 0.4121 0.3955

接着去模糊值，即计算出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分数 E: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到模糊综合评价的最终评价集：

A=B×W=(0.056 3 0.057 6 0.098 5 0.389 50.395 7)

对最终评价集进行去模糊计算，得到农技成果转化率的综合评价：

E=A×Y=0.751 475

评价结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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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评价结果

3.4 结果分析

根据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排序，基于指标体系构建规则，本研究发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排序为：

B3>B2>B4>B1。其中，“技术接受水平”这一特征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最高，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政

府行为、农技推广机制和农业科技市场[8]。从权重排序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行为和农技推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供给侧因素，

而技术接受水平代表需求侧因素。

接下来对结果进行分析，在供给侧方面，首先是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即政府行为）。目前由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

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在科研立项时未注意到农民实际应用需求，政策项目推广与农民实际应用脱节。其次，一般来说，从事农

业科技成果生产与推广的人员数量与农业科技成果供给呈正向关系，而江苏省农业科技人才存在规模不足、高层次人才短缺、

农科学生留农务农内生动力总体不足，农业科技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的困境亟待破局。当前江苏省农业科技人才

规模不足，农业用人单位普遍面临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短缺问题[9]。在需求侧方面，首先，购买与学习使用农业科技的成本是

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供给与需求原理，涉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农户为了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需要产生知识

购买服务。然而，过高的科技成本或学习使用技术知识的成本都会降低对农业科技成果的需求。其次，农户对新农业科技成果

的接纳能力和运用能力也是重要因素，科技赋能农业全产业链增值能力仍有待提高。江苏省农业全产业链各环节中，虽然农产

品加工制造部门所占份额最高，且份额逐年上升，但是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全产业链增值能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10]，

而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科技方面的差距引起的，资金有限以及科技成果应用带来的投资回报周期过长，也减弱了对农业科技成

果的需求。

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视角下加快江苏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

4.1 优化农技供需关系，建立线上农技服务平台

优化农技供需关系的核心在于构建“双边扩张体系”。需要多元服务主体参与，构建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和经营性农技推

广组织的合作机制，推进农技推广与高校院所科技服务相融合，推动制定市场化农业科技服务规程与标准，完善市场准入与考

核评价体系，形成多主体融合发展的推广体系。切实提高互联网科技服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政府组织领导下，组织涉农高校、

农科院等科研单位专家参与产实现平台共享，确立组织架构，根据各单位、各平台优势，明确分工，有效合作，做线上“三农”

政策的宣传者、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成果的推广者。加强互联网科技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

逐步覆盖农业全产业链。重点支持向基层农技推广员、农民等不同知识层面的受众开展线上教学。

4.2 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加强薄弱环节服务供给

第一，落实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各主体在服务环节上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由单环节服务向多环节、全环节托管

扩散。第二，推进产后环节服务主体培育。加强财政政策对产后环节服务供给的支持力度，支持产后环节的专业化服务主体发

展，鼓励其他主体提供产后环节服务。第三，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合发展，推动各主体优势互补，充分挖掘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服务潜能，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4.3 积极引导服务主体多元化，提升服务能力

第一，鼓励引导农民合作社、农资企业、农业科技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各类涉农组织依托自身优势向农业服务业拓展，参

与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第二，鼓励各类服务组织的联盟与合作，推动生产主体与服务主体联合，有针对性地提升产前产后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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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环节的服务能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体发展。第三，积极鼓励服务主体与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科研院所等加强合作，

开展服务行业重大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解决服务主体普遍面临的技术、装备、人才等难题，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

能力。

4.4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金有序投入

第一，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财政支持。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切实强化财政项目管理，确保财

政资金充分发挥激励作用。第二，落实好金融与保险等支持政策，为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融资支持，创新担保

与支持方式，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的资金需求。第三，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引导作用，引导各社会资金进入

农业生产与服务领域，有效解决技术、装备和用地等难题。

4.5 把握政策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积极发挥村集体等农村基层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村集体要进行积极履行土地整治、流转担保等基本职能，在土地流

转后，要对流转合同进行监督监管，确保土地流转合同的执行。二是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的平台化交易。发挥土地流转交易中

介的作用，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土地流转流程，降低土地流转的不确定性；发挥土地流转平台作为土地资产的“签证官”

功能，进一步提高转入方的履约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机制建设，完善

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等措施，进一步降低规模化经营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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